
倉田百三《出家及其弟子》的火宅之地與信仰之心（上）31

一
、
前
言

「
宗
教
」
是
「
文
學
」
領
域
最
為
特
殊
的
一
環
，
透
過
文

學
筆
法
，
描
述
宗
教
的
生
命
情
懷
與
終
極
意
義
並
非
易
事
。
宗

教
的
嚴
肅
與
莊
嚴
性
格
、
文
學
的
美
感
與
浪
漫
筆
法
，
如
能
有

效
結
合
自
然
吸
引
讀
者
注
意
。
其
中
，
倉
田
百
三
（
一
八
九
一

-

一
九
四
三
）
《
出
家
及
其
弟
子
》
是
其
中
最
耀
眼
的
一
部
宗

教
文
學
。
當
代
讀
者
對
於
《
出
家
及
其
弟
子
》
想
必
比
較
陌
生

，
畢
竟
是
一
百
年
前
日
本
流
傳
作
品
，
但
在
現
今
看
來
仍
有
值

得
省
思
之
處
。
二○

一
三
年
毛
丹
青
的
中
譯
本
，
更
拉
近
倉
田

百
三
與
中
文
世
界
的
距
離
。
倉
田
百
三
則
深
受
京
都
學
派
的
西

田
幾
多
郎
影
響
，
帶
有
濃
烈
的
哲
學
色
彩
。
本
文
論
述
目
的
在

於
：
這
部
宗
教
文
學
對
於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與
「
信
仰
之
心
」
的

刻
畫
與
反
思
。
我
們
嘗
試
體
會
作
者
心
境
，
以
作
品
文
字
作
為

討
論
基
準
。

話
說
從
頭
，
本
書
扉
頁
介
紹
這
部
作
品
的
傳
播
與
影
響
：

倉
田
百
三
《
出
家
及
其
弟
子
》
的
火
宅
之
地 	

  

與
信
仰
之
心
（
上
）

梁
右
典

本
書
初
刊
一
九
一
七
年
創
刊
的
雜
誌
《
生
命
之
河

》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於
岩
波
書
店
發
行
單
行
本
後
，

在
日
本
社
會
引
起
了
強
烈
迴
響
；
其
他
如
新
潮
社

，
講
談
社
等
多
家
大
型
出
版
社
也
紛
紛
發
行
單
行

本
，
累
積
再
版
次
數
多
達
百
次
以
上
。
（
扉
頁
）

「
再
版
次
數
多
達
百
次
以
上
」
，
可
以
明
白
本
書
受
到
歡

迎
程
度
。
一
部
宗
教
文
學
著
作
能
夠
如
此
暢
銷
，
書
中
內
容
實

在
令
人
好
奇
。

前
總
統
李
登
輝
先
生
成
長
於
日
治
大
正
、
昭
和
時
期
，
曾

提
及
：
「
十
六
歲
的
時
候
阿
嬤
突
然
過
世
，
我
開
始
想
人
為
何

會
死
，
死
了
又
如
何
，
後
來
我
讀
到
對
我
一
生
影
響
最
大
的
三

本
書
，
倉
田
百
三
《
出
家
及
其
弟
子
》
就
是
其
一
」
（
扉
頁
）

。
李
前
總
統
遍
覽
群
書
，
能
夠
影
響
他
一
生
的
書
籍
，
本
書
也

列
在
其
中
（
三
本
之
一
）
，
更
增
加
我
的
好
奇
心
。
也
在
他
的

許
多
言
論
與
著
作
中
，
不
斷
反
覆
提
到
這
本
書
的
重
要
性
（
李

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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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
輝
著
，
蕭
志
強
譯
：
二○

○

四
）
。
然
而
，
目
前
中
文
學
界

對
於
《
出
家
及
其
弟
子
》
，
似
乎
還
停
留
在
引
介
與
認
識
的
階

段
，
而
有
待
進
一
步
論
述
。

關
於
作
者
倉
田
百
三
的
介
紹
，
書
中
扉
頁
是
這
樣
敘
述
的

：

倉
田
自
幼
病
弱
，
但
終
其
一
生
創
作
不
輟
。
他

二
十
二
歲
感
染
結
核
病
，
被
迫
輟
學
，
直
到
四
十

歲
仍
無
法
擺
脫
病
榻
，
所
以
文
學
作
品
幾
乎
都
是

在
與
疾
病
苦
戰
的
情
況
下
寫
成
。
一
個
時
時
刻
刻

都
受
到
死
亡
威
脅
的
人
來
說
，
對
於
生
命
的
理
解

極
為
深
刻
。

令
人
惋
惜
的
是
作
者
整
個
青
春
歲
月
都
因
疾
病
而
被
死
亡

氣
息
圍
繞
，
創
作
時
與
「
疾
病
」
苦
戰
；
也
因
為
如
此
，
本
書

是
以
宗
教
故
事
的
題
材
呈
現
他
的
生
命
體
會
，
內
容
表
象
是
以

「
淨
土
真
宗
」
逐
步
展
演
：

開
創
淨
土
真
宗
的
日
本
佛
教
大
師
親
鸞
，
早
年
因

受
誣
陷
，
被
判
流
放
，
在
各
地
苦
行
巡
禮
。
期
間

與
一
名
武
士
的
女
兒
生
下
了
一
個
男
孩
，
善
鸞
。

並
在
某
個
下
大
雪
的
夜
裡
，
因
欲
借
宿
與
一
個
獵

戶
人
家
結
了
緣
份
。
十
五
年
後
，
親
鸞
大
師
帶
領

弟
子
們
建
立
起
淨
土
真
宗
的
威
望
。
獵
戶
的
兒
子

松
若
也
出
家
修
行
改
名
「
唯
圓
」
，
並
跟
隨
、
近

身
服
侍
親
鸞
，
成
為
親
鸞
最
親
近
的
弟
子
。
但
親

生
兒
子
善
鸞
卻
終
日
酒
池
肉
林
，
不
願
接
受
信
仰

的
救
贖
，
被
世
俗
認
作
放
蕩
兒
。
甚
至
透
過
善
鸞

的
介
紹
，
唯
圓
愛
上
了
一
名
叫
做
「
楓
」
的
藝
妓

，
讓
原
本
平
靜
無
波
的
寺
院
掀
起
了
一
場
信
仰
與

道
德
的
風
暴
…
…
（
扉
頁
）

故
事
情
節
相
對
單
純
，
人
物
有
浪
子
、
高
僧
、
僧
侶
與
藝

妓
，
具
有
角
色
衝
突
的
安
排
。
酒
池
肉
林
的
生
活
、
僧
侶
與
藝

妓
的
愛
情
，
涉
乎
「
食
色
」
兩
大
議
題
。
書
中
可
見
「
淨
土
真

宗
」
是
信
仰
之
心
的
寄
託
，
譯
者
毛
丹
青
扼
要
說
明
：
「
倉
田

本
人
並
非
是
一
個
佛
教
徒
，
他
的
另
一
部
作
品
《
青
春
氣
息
的

痕
跡
》
證
實
了
他
對
基
督
教
的
接
受
，
所
以
，
就
某
種
意
義
上

說
，
倉
田
是
用
基
督
教
的
思
想
情
感
，
描
寫
出
他
筆
下
的
佛
教

大
師
親
鸞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二○

一
三
：
四
）

因
此
，
文
字
「
表
象
」
是
「
淨
土
真
宗
」
，
實
際
則
是
基
督
教

的
情
感
與
思
想
。
學
界
也
指
出
淨
土
真
宗
與
基
督
宗
教
，
在
救

贖
方
面
相
似
的
情
形
。
（
河
智
義
邦
二○

二○

：
一
一
八
）
另

一
方
面
，
日
本
「
親
鸞
佛
教
中
心
」
網
站
的
書
評
（
ブ
ッ
ク
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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ビ
ュ
ー
）
，
則
認
為
本
書
並
非
原
本
教
義
（
本
作
品
中
の
親
鸞

は
、
た
し
か
に
教
義
と
し
て"

真
宗
的"

で
は
な
い
）
，
這
是
倉

田
百
三
的
文
學
筆
法
與
宗
教
哲
學
（
內
記
洸
：
二○

一○

）
。

依
照
本
書
敘
述
，
不
論
表
象
或
實
際
內
容
，
如
實
逐
步
理

解
的
進
路
應
當
還
是
可
以
被
接
受
。
回
到
文
本
本
身
，
我
認
為

書
中
表
達
的
「
世
俗
是
火
宅
」
，
很
能
讓
讀
者
認
識
作
者
對
現

實
的
深
刻
認
識
，
或
稱
所
處
即
是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。
並
且
，
又

因
為
本
書
是
宗
教
文
學
的
創
作
，
宗
教
救
贖
的
功
能
在
此
也
必

須
嚴
正
看
待
，
得
以
戰
勝
一
切
醜
陋
與
苦
難
，
重
點
則
在
於
「

信
仰
之
心
」
的
萌
發
與
堅
持
。

本
文
從
以
上
所
說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與
「
信
仰
之
心
」
理
解

全
書
。
表
達
方
面
，
本
書
是
以
劇
作
形
式
呈
現
，
分
幕
敘
述
很

有
劇
場
表
演
的
效
果
，
幕
幕
分
明
，
不
顯
得
脫
泥
帶
水
。
每
一

幕
的
情
節
安
排
，
都
可
以
作
為
分
析
而
得
到
不
同
程
度
的
收
穫

與
啟
發
。

二
、
火
宅
之
地
的
描
述
：
終
歸
一
死
與
地

獄
逃
生
的
道
路

〈
序
曲–

–

終
歸
一
死
的
人
〉
描
述
世
間
充
滿
破
壞
力
量

，
人
人
終
歸
一
死
。
透
過
「
人
」
和
「
蒙
面
人
」
對
話
，
可
以

明
白
「
蒙
面
人
」
摧
毀
一
切
「
人
」
自
以
為
的
種
種
珍
寶─

─

包
括
征
服
的
慾
望
、
友
情
、
戀
愛
、
學
問
和
親
情
，
本
是
希
望

卻
是
陷
入
絕
望
。
蒙
面
人
說
：
「
這
完
全
是
為
了
錘
鍊
那
些
摧

毀
不
了
的
東
西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
十
二
）
，
看
似
困
境
其
實
又
有
出
路
，
「
（
站
起
來
，
仰
望
天

空
…
…
）
這
恩
惠
似
乎
又
確
立
了
我
的
存
在
。
我
接
受
了
它
，

就
好
像
接
受
祝
福
一
般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二○

一
三
：
十
八
）
人
冀
求
的
最
終
落
空
，
但
是
，
得
以
生
存
的
「

恩
惠
」
令
人
無
法
忽
視
，
這
就
為
「
信
仰
之
心
」
的
地
位
提
供

存
在
的
可
能
。

疾
病
苦
痛
是
人
人
所
厭
惡
的
，
在
作
者
筆
下
，
不
直
接
書

寫
，
而
是
從
七
情
六
慾
、
世
俗
價
值
著
手
，
其
實
這
也
是
人
人

不
應
過
度
追
求
的
。
蒙
面
人
就
像
直
指
人
心
的
批
判
者
，
說
道

：
「
姦
淫
把
你
生
到
這
個
世
上
。
你
卻
在
愛
的
名
義
下
藏
身
。
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十
七
）
彰
顯
人

在
當
中
的
無
知
，
也
充
滿
矛
盾
與
愚
昧
。
〈
序
曲
〉
最
終
提
及

「
直
到
我
的
靈
魂
昇
華
」
則
是
預
設
結
局
可
能
朝
往
良
好
方
向

進
展
，
也
隱
約
加
強
「
世
俗
是
火
宅
」
的
基
本
立
場
。

〈
第
一
幕 

從
地
獄
逃
生
的
道
路
〉
，
出
場
人
物
如
下
：

日
野
左
衛
門　

四
十
歲

阿
兼
（
其
妻
子
）　

三
十
六
歲

松
若
（
其
兒
子
。
出
家
後
，
起
名
唯
圓
）
十
一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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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鸞　

六
十
一
歲

慈
圓
（
其
弟
子
）

良
寬
（
其
弟
子
）

故
事
描
述
：
親
鸞
及
其
二
位
弟
子
，
大
雪
中
蹣
跚
步
行
，

欲
借
宿
日
野
左
衛
門
之
家
，
卻
遭
受
日
野
左
衛
門
恥
笑
與
刁
難

。

阿
兼
是
一
位
明
理
好
佛
的
婦
人
，
松
若
則
是
頗
具
佛
緣
，

作
者
說
他
「
走
到
佛
壇
前
站
住
不
動
，
不
可
思
議
地
看
著
佛
像

。
然
後
坐
下
，
雙
手
試
著
合
掌
拜
佛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二
十
二
）
至
於
日
野
左
衛
門
則
是
以
彰

顯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的
人
物
形
象
出
現─

─
「
要
嘛
討
飯
，
要
嘛

滿
腔
怒
火
地
死
去
。
然
而
我
和
死
還
沒
緣
，
必
須
變
得
很
強
，

但
是
我
又
心
軟
，
所
以
得
鍛
鍊
出
強
勁
來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二
十
八
）
意
謂
看
透
人
生
，
又
承

認
自
己
的
優
柔
寡
斷
，
非
徹
底
改
過
不
可
。

邂
逅
親
鸞
及
其
二
位
弟
子
，
某
種
程
度
上
則
是
對
其
身
處
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的
意
涵
強
化
；
本
來
應
如
親
鸞
向
日
野
左
衛
門

所
說
的
：
「
但
你
就
沒
有
憐
憫
之
心
讓
我
們
住
一
夜
嗎
？
」
（
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三
十
五
）
「
憐
憫
」

是
信
仰
之
心
的
萌
發
，
卻
是
身
處
火
宅
之
地
的
日
野
無
法
想
像

的
。
可
想
而
知
，
日
野
平
常
待
人
處
世
，
即
是
以
其
人
之
道
還

治
其
人
之
身
、
以
眼
還
眼
以
牙
還
牙
，
因
為
「
這
世
上
就
這
麼

兩
種
過
日
子
的
方
法
。
要
活
就
得
吃
，
不
和
人
爭
又
想
吃
，
那

只
有
當
乞
丐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
二
十
七
）
看
透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的
日
野
內
心
似
乎
沒
有
任
何
不

安
，
放
心
接
受
自
己
的
經
驗
判
斷
。

親
鸞
是
「
信
仰
之
心
」
的
代
表
，
在
此
我
們
看
到
第
一
次

與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概
念
的
正
面
對
決
。
特
別
的
是
，
這
並
不
顯

得
火
藥
味
十
足
，
反
而
有
種
設
身
處
地
、
為
其
開
悟
的
氛
圍
塑

造
。
這
就
意
謂
「
信
仰
之
心
」
必
須
包
括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，
是

全
然
接
納
的
崇
高
精
神
。

所
以
，
親
鸞
對
日
野
的
無
禮
不
但
不
發
怒
，
還
說
「
我

倒
覺
得
他
是
一
個
個
性
很
直
、
很
純
真
的
人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三
十
九
）
日
野
雖
是
身
處
「
火

宅
之
地
」
，
表
現
得
仍
然
能
夠
被
親
鸞
的
思
考
方
式
同
理
，
儘

管
日
野
的
妻
子
仍
舊
無
法
認
同
，
但
終
究
也
是
日
野
自
己
的
經

驗
歸
納
與
思
想
統
整
。
眼
睛
所
見
、
耳
朵
所
聞
在
在
加
深
他
對

「
火
宅
之
地
」
的
確
認
。
然
而
，
看
不
見
、
聽
不
到
的
，
那
稱

之
為
信
仰
之
心
的
意
涵
，
自
然
被
他
排
除
在
外
，
因
無
法
憑
著

感
官
知
覺
而
判
斷
，
也
就
無
由
相
信
而
投
入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這

是
親
鸞
稱
日
野
「
個
性
很
直
」
、
「
很
純
真
」
的
緣
由
，
自
然

是
合
理
陳
述
，
設
身
處
地
為
其
著
想
，
終
於
獲
得
日
野
的
初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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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任
。
於
是
日
野
含
淚
向
妻
子
阿
兼
說
：
「
把
他
們
叫
回
來
，

我
一
定
要
道
歉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
：
五
十
）
這
就
像
瑪
麗
．
道
格
拉
斯
在
其
《
純
淨
與
危
厄
》
（

P
u
r
i
t
y
 
a
n
d
 
D
a
n
g
e
r

）
提
及
人
類
社
會
所
謂
的
一
套
法
則
與

規
範
（M

a
r
y
 
D
o
u
g
l
a
s

:
一
九
八
四
）
；
借
用
這
種
說
法
，
則

是
此
法
則
與
規
範
在
親
鸞
心
中
卻
是
沒
有
存
在
的
地
位
，
因
而

對
日
野
而
言
面
對
的
則
是
一
個
全
新
世
界
觀
的
呼
喚
，
不
是
「

純
淨
與
汙
穢
」
的
截
然
二
分
，
更
不
被
歸
為
異
類
，
這
是
造
成

日
野
感
動
含
淚
的
原
因
所
在
。

至
此
我
們
才
能
明
白
第
一
幕
「
從
地
獄
逃
生
的
道
路
」
的

生
動
意
涵
：
親
鸞
向
日
野
說
「
這
是
業
之
所
致
，
人
犯
罪
都
是

被
這
種
力
量
所
強
迫
的
」
，
包
括
親
鸞
也
承
認
受
到
「
業
之
所

致
」
，
把
自
己
說
成
惡
人
，
應
不
是
客
套
之
語
。
更
說
入
日
野

心
扉
的
是
以
下
這
句
話
：
「
積
累
一
份
善
，
竟
然
會
增
加
十
分

惡
。
」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：
五
十
八
）

能
夠
去
「
樂
土
」
、
可
以
從
這
「
地
獄
」
逃
脫
只
有
超
越
善
惡

，
訴
諸
「
愛
」
與
「
寬
容
」
。
如
同
他
的
弟
子
慈
圓
所
說
：
「

我
們
師
父
開
闢
的
救
濟
大
道
，
就
是
『
他
力
』
的
信
仰
心
。
」

（
倉
田
百
三
著
，
毛
丹
青
譯
，
二○

一
三
，
五
十
九
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臺
灣
嘉
義
人
，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中
國
文
學
博
士
。
莆
田
學
院
媽

祖
文
化
研
究
院
助
理
教
授
。
曾
任
國
立
臺
灣
師
範
大
學
通
識
教

育
中
心
專
任
助
理
、
臺
灣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兼
任
講
師
、
逢
甲
大

學
通
識
教
育
中
心
兼
任
助
理
教
授
。
撰
有
〈
論
荀
子
思
想
的
宗

教
性
面
向
〉
、
〈
認
識
我
們
的
宗
教
：
阿
部
正
雄
談
佛
教
〉
、

〈
從
朴
子
配
天
宮
宮
誌
的
編
纂
論
媽
祖
信
仰
的
建
構
與
認
同
〉

、
〈
馬
太
福
音
關
於
「
義
」
的
內
涵
〉
、
〈
合
則
雙
美
，
離
則

兩
傷─

─

儒
教
與
儒
家
宗
教
性
的
研
究
進
路
初
探
〉
等
等
。
學

術
專
長
為
儒
家
宗
教
性
議
題
、
媽
祖
文
化
、
宗
教
教
義
詮
釋
。

金
門
縣
佛
教
會
一
月
九
日
上
午
九
時
假
社
會
福
利
館
舉
辦
歲

末
祝
福
點
燈
祈
福
法
會
，
由
僧
眾
帶
領
參
與
活
動
的
會
友
持
誦
經

文
，
祈
求
平
安
。
包
括
副
縣
長
李
增
財
、
民
政
處
處
長
蔡
西
湖
、

立
法
委
員
陳
玉
珍
、
縣
議
會
副
議
長
周
子
傑
、
議
員
王
碧
珍
、
議

員
李
養
生
、
金
防
部
副
政
戰
主
任
胡
志
偉
、
金
湖
鎮
鎮
長
陳
文
顧

、
金
沙
鎮
鎮
長
吳
有
家
、
金
寧
鄉
鄉
長
楊
忠
俊
、
金
城
鎮
鎮
長
李

誠
智
、
金
城
鎮
代
會
主
席
陳
天
成
、
副
主
席
蘇
碧
浯
、
蔡
其
雍
等

出
席
與
會
，
在
歲
末
之
際
點
燈
祈
福
，
祝
願
金
門
島
政
通
人
和
、

島
民
平
安
喜
樂
。

金
門
縣
佛
教
會
舉
辦
歲
末
點
燈
祈
福


